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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适用标准的暂行规定 

 

2014 年 2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务部”）发布了业界期盼已久的《关于经营者集

中简易案件适用标准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该规定于 2014 年 2 月 12 日正式施行。

《暂行规定》列举了经营者集中申报案件中简易案件的认定标准、不得视为简易案件的情形以及商

务部撤销简易案件认定的情形。 

1. 简易案件的认定标准 

《暂行规定》列举了简易案件的认定标准，包括：  

1) 在同一相关市场，所有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小于 15%； 

2) 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上下游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 25%； 

3) 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

占的份额均小于 25%； 

4)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5)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6) 由两个以上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 

2. 不得视为简易案件的情形 

《暂行规定》列举了一些不得视为简易案件的情形，包括： 

1) 由两个以上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的一个经营者控制，该经营者与合

营企业属于同一相关市场的竞争者； 

2) 经营者集中涉及的相关市场难以界定； 

3) 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技术进步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4) 经营者集中对消费者和其他有关经营者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5) 经营者集中对国民经济发展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6) 商务部认为可能对市场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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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务部撤销简易案件认定的情形 

《暂行规定》列举了在一些情形下，商务部可以撤销对简易案件的认定，包括： 

1) 申报人隐瞒重要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误导性信息；  

2) 第三方主张经营者集中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并提供相关证据； 

3) 商务部发现集中交易情况或相关市场竞争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4. 汉坤观察 

《暂行规定》目前仅主要规定了简易案件的类型和认定标准，而没有规定简易案件的申请、受

理和审查程序，也未规定申请简易案件需要提交的材料，以及审查简易案件的时限等。因此，仅根

据《暂行规定》文件本身，目前经营者集中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在实际操作层面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

性。根据商务部官员在一些会议上所作的说明和解释，商务部将会在审查简易案件的过程中，基于

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进一步发布具体的操作规程。我们理解，鉴于《暂行规定》已于 2014 年 2 月 12

日正式施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时，若认为申报符合相关条件，将有权依照

《暂行规定》的规则申请适用简易程序，从而要求商务部将申报按照简易案件处理，以期更快审结

案件。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商务部后续的具体操作实践，以及进一步出台相应配套文件的立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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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

发展，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李卓蔚律师（+86-01-8525-5551; joyce.li@hankunlaw.com）或

周颖律师（+86-01-8525-5512; tracy.zhou@hankunlaw.com）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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